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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技術人才、稀缺的高階研發管理人才、具跨國營運經驗的市場開發人才，能為國內企業

所用，填補國內產業重點技術領域的人才缺口，進而扶持產業健全發展與茁壯。 

四、尤其，以前政府與大陸間長期發展出相互依存關係，利用大陸經濟高速發展使台灣這幾年

經濟尚可維穩。但長期依附大陸下，已造成資金及中高階人才大量流入中國大陸。就現今

而言，已對台灣人才運用發生深遠變化。加上台灣本地企業，對投資一點都不熱衷，面對

缺水、缺電、缺工、缺地、缺人才，以及嚴苛的環保和勞工相關法規等問題，讓企業家對

投資為之卻步。 

五、新政府應可以規劃將未來稅賦配套與獎勵制度與國際接軌。尤其，現階段我國個人綜所稅

最高稅率達百分之四十五，高於鄰近許多已開發國家所得平均稅率，不僅提高企業用人成

本，也會影響員工分紅配股收入。甚至企業員工在參與現金增資認股後，取得股票後即須

課稅，與股東課稅方式有明顯落差，造成稅制不合理之現象，有的企業員工甚至得借錢繳

稅或選擇賣股。這是扼殺人才留台打拚的不合理制度，推動稅制合理化將有助企業留才與

完善激勵員工機制，台灣相較中國大陸，現階段已沒有銀彈攻勢搶才或留才，但突出的醫

療環境、良善的法規制度、以及較好的生活品質仍然是在地的優勢；在台灣投資環境改善

的情況下增加高階人才，對提升台灣整體競爭力將是關鍵因子。 

六、更進一步地說，政府應思考如何投入更多政策的「實質誘因」。例如：思考如何使建立的

國家層級全球攬才平台與資料庫能有效運作、鬆綁移民與相關法規政策環境能落實、推動

大學教師待遇彈性化更有誘因、核發外人三卡及國際人才白金卡延攬海外人才能有效能，

以及放寬僑外生留台工作等有具體可行規範，以利公務人員依法執行以落實政策。另如能

在海外人才延攬機制上，設計出獎勵海外人才的退稅配套優惠，將有利企業吸引海外高階

人才來台，並提升留才獎酬誘因，讓海外人才與親屬來台可享有較佳的生活品質，方可吸

引及留住高階人才為台灣打拚。 

（三十二）本院許委員淑華，為維護國人用藥安全，防制藥害之發生，

降低藥害救濟件數，建請行政院責成相關所屬機關，推動藥

害早期症狀之宣導，包括：(一)積極規劃醫療專業人員持續

教育，提升對藥害的認知與診斷能力，降低藥害發生機率；

(二)設計開發適當藥害預防宣導素材，供醫療院所於診間或

給藥時與民眾衛教溝通時使用；(三)推動各醫療院所加強藥

品不良反應或藥害之藥袋標示，提醒民眾注意及避免藥害發

生；(四)透過媒體及網路，加強宣導藥品不良反應早期症狀

，以提升對藥害的認知，使民眾能早期就醫接受治療。爰此

，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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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如案由。 

（三十三）本院許委員淑華，鑒於公營事業移轉民營條例之規範，政府

將股權釋出低於 50%以下即達成民營化。由於不再受制於預

算法、審計法、決算法、政府採購法、國營事業管理法及人

事任用等相關法令之規範，且不需受民意機關之監督，民營

化前、後之監督及管理機制差異頗大，然部分國營事業民營

化後，實際仍由政府主導公司經營，且大部分公股代表由政

府機關現職或退休（伍、職）（含民意代表）人員派任，部

分派任人員享優渥待遇，恐難脫國營事業酬庸或利用職權之

訾議。要求行政院應堅持公股代表應由專業經理人擔任，不

應派任政治或政黨人士。爰此，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國營事業之經營在法令上受到頗多限制，除受主管機關、審計機關等管轄督考外，尚需受

到民意機關之監督，致經營自主性不足，組織結構缺乏彈性及人力資源運用受限，因而冀

望民營化可提高其經營自主性及彈性以提升營運績效。然部分國營事業民營化後，仍由政

府主導公司經營，且大部分公股代表由政府機關現職或退休（伍、職）（含民意代表）人

員派任，部分派任人員享優渥待遇，恐難脫酬庸或利用職權之訾議。 

二、由已民營化國營事業之公股代表席次觀之，公股代表超過（含）50%者，計有臺鹽實業公司

（下稱臺鹽）、臺灣國際造船公司（下稱臺船）、漢翔航空工業公司（下稱漢翔）、臺灣

肥料公司（下稱臺肥）、兆豐金融控股公司（下稱兆豐金控）、第一金融控股公司（下稱

第一金控）、臺灣中小企銀（下稱臺企銀）、中華電信公司（下稱中華電信）及陽明海運

公司（下稱陽明）等 9 家公司，且其董事長及總經理（臺船除外）皆由政府指派；而合作

金庫金融控股公司（下稱合庫金控）、彰化商業銀行（下稱彰銀）及華南金融控股公司（

下稱華南金控）公股代表雖未過半，然公股代表皆逾 40%，且董事長及總經理亦皆由政府

指派。 

三、按我國現行公司法對股份有限公司之設計，主要係仿效政治上三權分立之精神，設立董事

會、監察人及股東會，由董事會執行業務，監察人監督公司業務之執行。爰此，前揭事業

雖已民營化，政府仍透過指派董、監事代表或指派董事長、總經理等方式實際主導公司之

經營與管理。 

（三十四）本院許委員淑華，鑒於國營事業職工福利金之提撥，原則上

多採從寬、從高提列，完全無視當初法律制定之時空環境、


